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盈峰环境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认真审核了公司董事会提

供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文件，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我们审阅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及

相关资料底稿。经审核，我们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

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

形。 

我们认为该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的实际情况。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

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进行的合理变更，

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

生重大影响。本次变更会计政策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 

三、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及行权数量的独立意见 

1、同意公司董事会根据 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将公司一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 8.22元/股调整为 8.12元/股；将公司二期股权激励计

划行权价格由 9.36元/股调整为 9.26元/股。 



2、同意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规定，对 11 名因离职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适

合成为激励对象的人员，所有未行权的共 93.5127万份股票期权应予以注销。经

调整后授予一期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由 51人调整为 40人，已授予未行权的股票

期权数量由 395.6304万份调整为 302.1177万份。调整后的股权激励对象均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

合法、有效。 

3、同意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二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规定，对 37 名因离职、职位调动等原因

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的人员，所有未行权的共 890万份股

票期权应予以注销。经调整后授予二期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由 118 人调整为 81

人，已授予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2,715万份调整为 1,825万份。调整后的股

权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公司本次调整的相关事宜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章程》

及公司相关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四、关于公司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1、经核查《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第三个行权期已满足行权条

件，激励对象可在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期间内行权，40名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 

2、公司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包括行权

日期、行权条件、行权价格等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3、公司承诺不为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依本激励计划获取有关权益提供贷款

或其它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本次行权没有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4、本次行权有利于加强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共同持续发

展的理念，激励长期价值的创造，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我们同意上述激励对象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三个行权期内行权。 



五、关于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1、经核查《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已满足行

权条件，激励对象可在该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期间内行权，81名激励对象主体资

格合法、有效； 

2、公司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包括行权

日期、行权条件、行权价格等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3、公司承诺不为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依本激励计划获取有关权益提供贷款

或其它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本次行权没有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4、本次行权有利于加强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共同持续发

展的理念，激励长期价值的创造，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我们同意上述激励对象在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内行

权。 

六、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1、截止2019年6月30日，公司担保总额度318,000.00万元，实际已发生额合

计120,034.42万元，实际占公司2018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8.20%（上述担保

总额度为公司对子公司的授权担保额度，另有子公司宇星为母公司担保的授权额

度5亿元，实际使用为0，买方信贷担保额度2亿元，实际使用为0）。经我们认真

核查，公司在实施上述担保时已严格按照《公司法》《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和有关规定，执行对外担保的有关决策和程序，履行对外担保的信息披露义务，

如实提供了公司全部对外担保事项，信息披露准确、完整，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

担保事项。 

2、公司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

金情形，不存在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方非经营性占有公司资金情形。截止2019

年6月30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无占用资金的事项。2019年1-6月公司与

关联方之间存在的经营性资金往来为销售产品及采购货物，关联交易已经股东大

会及董事会合法程序审议通过，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独立董事：    

                李映照               于海涌              石水平 

2019年 8月 28日 


